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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bookmark: _Toc25176][bookmark: _Toc2468][bookmark: _Toc31088][bookmark: _Toc24957]比选公告
四川省铁产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比选人”“铁产石油公司”或“公司”）公开比选某公司欠款案件专项法律服务机构。根据四川省国资委相关规定、《蜀道投资集团法律事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开比选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bookmark: _Toc22141][bookmark: _Toc13534][bookmark: _Toc26286]一、项目名称：
四川省铁产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选聘某公司欠款案件专项法律服务机构。
[bookmark: _Toc25535][bookmark: _Toc31392][bookmark: _Toc22566]二、资金来源：
自筹资金。
[bookmark: _Toc6088][bookmark: _Toc30655][bookmark: _Toc4797]三、比选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最高限价
	项目编号

	四川省铁产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选聘某公司欠款案件专项法律服务机构
	按照全风险模式报价。风险代理费按照收到案件本金、利息、违约金部分等比例支付，最高不超过9.2万元
	TCSY20260301

	具体内容详见本比选文件第五章。


[bookmark: _Toc9252][bookmark: _Toc8827][bookmark: _Toc28898]四、案件基本情况
（一）涉案本金：约337万元；
（二）管辖地：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
（三）案件情况：2024年9月。比选人与某公司签订《柴油购销合同》，签订合同后按时足额供货，但该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足额支付货款。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拟选聘在行业内有影响力且代理执行案件经验丰富的法律服务中介机构。

五、对比选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一）资质要求：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律师事务所，持有合法有效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关从业资质（提供年检合格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如分所或分支机构参加比选的，分所或分支机构须获得总所唯一授权，须提供总所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可以一次授权或总体授权，同一个事务所的多家分支机构不可同时参加比选）；
（二）人员要求：能在四川省内提供本地化服务，组建相对固定且不少于3人的律师团队，律师应具有司法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时间3年以上，合法有效且年检合格；
（三）信誉要求：信誉良好，比选申请人及其执业律师最近3年内未受到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和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最近3年内法律服务未因重大执业质量等问题受到省国资委的通报（提供网页查询截图）；
（四）财务要求：财务状况良好，近3年无亏损（提供2022年、2023年、2024年度经审计后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若成立不足3年的，请提供所有经审计后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五）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比选日前三年内存在弄虚作假、恶意串通、营私舞弊等严重不诚信行为；比选日前两年内存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分别接受利益相对方委托，就同一事项提供有利益冲突的法律服务；出具虚假或重大失实的业务报告；曾违反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给委托方造成重大损失；比选申请人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冻结、接管、破产状态；
（六）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Toc24559][bookmark: _Toc8257][bookmark: _Toc8698]六、比选文件获取时间及地点
1.获取比选文件时间：自2026年4月9日至2026年4月16日9:00前。
2.比选文件获取方式：本次比选公告在四川蜀道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shudaowl.com/xwzx/jtyw/index.shtml）和四川蜀物智采平台（https://scjt.tabe.cn/）发布。比选申请人通过指定网站自行下载。
[bookmark: _Toc10949][bookmark: _Toc6668][bookmark: _Toc17101]七、比选申请书的递交：
1.递交比选申请书递交时间：2026年4月16日9：30至10:00（北京时间）。
2.递交比选申请书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五路266号青羊总部经济基地2号楼A座6楼。
3.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比选申请书，比选人将不予接收。
[bookmark: _Toc3060][bookmark: _Toc44][bookmark: _Toc11556]八、比选结果公示
[bookmark: _Toc20715][bookmark: _Toc3220][bookmark: _Toc27109]比选结果在四川蜀道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shudaowl.com/xwzx/jtyw/index.shtml）比选申请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间提出。
九、联系方式
比选人：四川省铁产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五路266号青羊总部经济基地2号楼A座6楼
联系人：苟格
联系电话：15828331774  
比选人：四川省铁产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4月8日       
[bookmark: _Toc15543][bookmark: _Toc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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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060][bookmark: _Toc28084][bookmark: _Toc18098][bookmark: _Toc28121][bookmark: _Toc8513][bookmark: _Toc11789][bookmark: _Toc29401][bookmark: _Toc32694][bookmark: _Toc12159][bookmark: _Toc2958]第二章 比选申请人须知
[bookmark: _Toc20515][bookmark: _Toc13191][bookmark: _Toc29372][bookmark: _Toc28840][bookmark: _Toc7543]一、比选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序号
	内    容
	说 明 与 要 求

	1
	比选人
	比选人：四川省铁产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五路266号青羊总部经济基地2号楼A座6楼
联系人：苟格  
联系电话：15828331774
电子邮箱：15828331774@163.com

	2
	项目名称
	四川省铁产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选聘某公司欠款案件专项法律服务机构

	3
	比选申请书的
印制和签署

	比选申请书数量：正本壹份，副本壹份
制作要求：比选申请书的正本和副本应在其封面清楚地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若正本和副本有不一致的内容，以正本书面比选申请书为准。比选申请书的正本和副本均需打印或用不褪色、不变质的墨水书写，并由比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规定签章处签字或盖章。比选申请书副本可采用正本的复印件。比选申请书正本和副本应当采取胶装方式装订成册，不得散装或者活页装订。比选申请书统一用A4幅面纸印制，逐页编码（除附加页或原件等其他资料外）。

	4
	
最高限价

	
风险代理费：不超过9.2万（含本数）
报价超过最高限价将无法进入综合评分阶段

	5
	报价方式
	按照“全风险代理费”方式进行报价。风险代理费以“元”为单位.其中，风险代理费按照收回本金、利息、违约金部分进行计价。报价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阶段一审、二审（若有）、再审（若有）代理费用和执行阶段（若有）代理费用，差旅费。不包含案件办理过程中可能涉及的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公告费等第三方收取的相关费用。


	6
	考察现场、标前
答疑会
	本项目不组织现场考察、标前答疑会

	7
	现场陈述
	本项目不组织现场陈述

	8
	评审方法
	详见比选文件第六章。

	9
	关于比选文件规定的时间释义
	本项目比选文件中规定的时间均以北京时间为准。

	10
	参与比选活动保证金
	本项目不作要求。

	11
	案件情况
	[bookmark: _GoBack]鉴于本案性质为买卖合同纠纷，涉案金额较大，情况复杂，请在2026年4月16日9：00前，将第四章四点“比选申请人的资格要求证明材料承诺函”反馈至比选人。该承诺函需加盖比选申请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以邮件的形式将扫描件及联系方式发送至邮箱15828331774@163.com，并将原件附在响应文件中，以确保案件信息的保密性和安全性。
在收到比选申请人签署的承诺函后，比选人将向比选申请人提供详细的案件材料，以便比选申请人深入研究分析。同时，为方便比选申请人进一步了解案件情况，也可与比选人联系，安排相关律师前往比选人公司现场查阅案件材料。

	[bookmark: _Toc10423][bookmark: _Toc26013][bookmark: _Toc29260]12
	报价有效期
	报价截止之日起90天。

	13
	签字盖章
	比选申请人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签字、盖章。

	14
	响应文件的装订
	一份正本和一份副本分别装订。

	15
	响应文件封面的标注
	响应文件正本和副本的封面上均应标明：项目编号、采购项目名称、申请人名称、年月日；并分别在右上角标明“正本”和“副本”字样。

	16
	响应文件外层密封袋的标注
	项目编号、采购项目名称、申请人名称、响应时间，密封袋背面应贴上密封条并注明“开标前不得开启”字样

	17
	递交报价文件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五路266号青羊总部经济基地2号楼A座6楼

	18
	评审时间和地点
	评审时间：同报价截止时间；
评审地点：同递交响应文件地点。

	19
	付款方式
	风险代理费按照比选人收到案件本金、利息、违约金等比例支付。比选人收到的案件回款均认定为“先本后息”，详见合同。


[bookmark: _Toc23806][bookmark: _Toc7226][bookmark: _Toc30748]
二、总则
[bookmark: _Toc183682342][bookmark: _Toc183582205][bookmark: _Toc25528][bookmark: _Toc217446034][bookmark: _Toc22245][bookmark: _Toc13301][bookmark: _Toc15283][bookmark: _Toc465149293][bookmark: _Toc14948][bookmark: _Toc23579][bookmark: _Toc513468977][bookmark: _Toc474502513][bookmark: _Toc361388549][bookmark: _Toc14336241][bookmark: _Toc444620282][bookmark: _Toc14301616][bookmark: _Toc362988437][bookmark: _Toc466391880][bookmark: _Toc480453647][bookmark: _Toc474326973][bookmark: _Toc505261839][bookmark: _Toc361325741]1.适用范围
本比选文件仅适用于本次比选项目。
[bookmark: _Toc13250][bookmark: _Toc14336242][bookmark: _Toc7966][bookmark: _Toc505261840][bookmark: _Toc474502514][bookmark: _Toc16870][bookmark: _Toc444620283][bookmark: _Toc9946][bookmark: _Toc14301617][bookmark: _Toc362988438][bookmark: _Toc466391881][bookmark: _Toc217446035][bookmark: _Toc361388550][bookmark: _Toc24301][bookmark: _Toc465149294][bookmark: _Toc513468978][bookmark: _Toc474326974][bookmark: _Toc29183][bookmark: _Toc480453648][bookmark: _Toc361325742]2.有关定义
2.1“比选人”系指本次比选活动的采购方。
2.2“比选申请人”系指获取了比选文件拟参加比选活动和向比选人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
[bookmark: _Toc217446036][bookmark: _Toc183682344][bookmark: _Toc183582207][bookmark: _Toc217390843][bookmark: _Toc32609][bookmark: _Toc474326975][bookmark: _Toc474502515][bookmark: _Toc469403730][bookmark: _Toc11316][bookmark: _Toc14336243][bookmark: _Toc14301618][bookmark: _Toc30072][bookmark: _Toc2091][bookmark: _Toc513468979][bookmark: _Toc23605][bookmark: _Toc20749][bookmark: _Toc480453649][bookmark: _Toc505261841]3.合格的比选申请人
6.1 本比选文件规定的比选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6.2 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制度。
[bookmark: _Toc14301619][bookmark: _Toc14336244][bookmark: _Toc26743][bookmark: _Toc217446037][bookmark: _Toc505261842][bookmark: _Toc10177][bookmark: _Toc31967][bookmark: _Toc469403731][bookmark: _Toc183682345][bookmark: _Toc183582208][bookmark: _Toc480453650][bookmark: _Toc474502516][bookmark: _Toc460][bookmark: _Toc513468980][bookmark: _Toc474326976][bookmark: _Toc6617][bookmark: _Toc19314]4.比选费用
比选申请人参加比选的有关费用由比选申请人自行承担。本次比选不组织现场陈述。
[bookmark: _Toc32101][bookmark: _Toc11322][bookmark: _Toc504035834][bookmark: _Toc17385][bookmark: _Toc504051941][bookmark: _Toc29910][bookmark: _Toc504054389][bookmark: _Toc14336245][bookmark: _Toc26717][bookmark: _Toc14301620][bookmark: _Toc2744][bookmark: _Toc4788][bookmark: _Toc504054565][bookmark: _Toc22778][bookmark: _Toc5426]5.比选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提交比选申请书截止之日前，比选人可以对已发出的比选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作为比选文件的组成部分。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比选申请书编制的，比选人应当在提交比选申请书截止之日3个工作日前，通过报名邮箱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报名的比选申请人，不足3个工作日的，应当顺延提交比选申请书截止之日。
[bookmark: _Toc504051945][bookmark: _Toc504054569][bookmark: _Toc14301622][bookmark: _Toc18304][bookmark: _Toc1599][bookmark: _Toc504035838][bookmark: _Toc25286][bookmark: _Toc6269][bookmark: _Toc27771][bookmark: _Toc14336247][bookmark: _Toc504054393][bookmark: _Toc2025][bookmark: _Toc27212][bookmark: _Toc14543][bookmark: _Toc30557]4.比选申请书的语言（实质性要求）
[bookmark: _Toc14336248][bookmark: _Toc14301623]4.1 比选申请人提交的比选申请书以及比选申请人与比选人就有关比选活动的所有来往书面文件均须使用简体中文。比选申请书中如附有外文资料，必须逐一对应翻译成简体中文并加盖比选申请人公章后附在相关外文资料后面，否则，比选申请人的比选申请书将作为无效处理。
4.2 翻译的简体中文资料与外文资料如果出现差异和矛盾，以简体中文版本为准。
[bookmark: _Toc20396][bookmark: _Toc5449][bookmark: _Toc17939][bookmark: _Toc12988]5.参与比选报价货币（实质性要求）
[bookmark: _Toc14336249][bookmark: _Toc11001][bookmark: _Toc19337][bookmark: _Toc14301624][bookmark: _Toc1582][bookmark: _Toc14205]参选机构应对比选报价进行严格的费用预算。所有参加本次比选的机构应充分计算和考虑其完成项目需要支付的各项费用，使用人民币报价；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进行恶性竞争，最低比选报价并非中选的唯一条件。
[bookmark: _Toc24845][bookmark: _Toc183682355][bookmark: _Toc183582218][bookmark: _Toc466391896][bookmark: _Toc444620298][bookmark: _Toc465149309][bookmark: _Toc9395][bookmark: _Toc505261855][bookmark: _Toc361325757][bookmark: _Toc217446049][bookmark: _Toc480453663][bookmark: _Toc474326989][bookmark: _Toc362988453][bookmark: _Toc361388565][bookmark: _Toc474502529][bookmark: _Toc513468993]6.比选申请书格式	
比选申请人应执行比选文件第四章的规定要求，对于没有格式要求的部分由比选申请人自行编写。
[bookmark: _Toc513468995][bookmark: _Toc474326991][bookmark: _Toc217446051][bookmark: _Toc18346][bookmark: _Toc308164801][bookmark: _Toc183582224][bookmark: _Toc474502531][bookmark: _Toc14336250][bookmark: _Toc480453665][bookmark: _Toc29834][bookmark: _Toc26194][bookmark: _Toc17700][bookmark: _Toc505261857][bookmark: _Toc469403746][bookmark: _Toc14301625][bookmark: _Toc25148][bookmark: _Toc183682361][bookmark: _Toc6382]7.比选有效期（实质性要求）
本项目比选有效期为比选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届满后90天。比选申请人在比选申请书中必须载明比选有效期，比选申请书中载明的比选有效期可以长于比选文件规定的期限，但不得短于比选文件规定的期限。否则，其比选申请书将作为无效处理。
[bookmark: _Toc183682364][bookmark: _Toc183582227][bookmark: _Toc31719][bookmark: _Toc469403749][bookmark: _Toc513468998][bookmark: _Toc4735][bookmark: _Toc217446054][bookmark: _Toc480453668][bookmark: _Toc505261860][bookmark: _Toc308164804][bookmark: _Toc474502534][bookmark: _Toc14301626][bookmark: _Toc11118][bookmark: _Toc14336251][bookmark: _Toc28318][bookmark: _Toc474326994][bookmark: _Toc18366][bookmark: _Toc11976]8.比选申请书的递交
比选申请人应当在比选文件要求递交比选申请书的截止时间前，将比选申请书密封送达指定地点。比选人收到比选申请书后，将如实记录比选申请书的送达时间和密封情况，签收保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截止时间前开启比选申请书。逾期送达或者未按照比选文件要求密封的比选申请书，比选人将拒收。
[bookmark: _Toc183582228][bookmark: _Toc183682365][bookmark: _Toc14301627][bookmark: _Toc9560][bookmark: _Toc1663][bookmark: _Toc217446055][bookmark: _Toc480453669][bookmark: _Toc32552][bookmark: _Toc474502535][bookmark: _Toc513468999][bookmark: _Toc3240][bookmark: _Toc14336252][bookmark: _Toc3621][bookmark: _Toc505261861][bookmark: _Toc7462][bookmark: _Toc469403750][bookmark: _Toc474326995]9.比选申请书的修改和撤回
9.1 比选申请人在递交了比选申请书后，可以修改或撤回其比选申请书，但必须在规定的递交比选文件截止时间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比选人。
9.2在比选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之后，比选申请人不得对其递交的比选申请书做任何修改及撤回。
[bookmark: _Toc474502541][bookmark: _Toc480453675][bookmark: _Toc474327001][bookmark: _Toc469403753][bookmark: _Toc14301628][bookmark: _Toc505261867][bookmark: _Toc8913][bookmark: _Toc513469005][bookmark: _Toc27592][bookmark: _Toc14336253][bookmark: _Toc29745][bookmark: _Toc25628][bookmark: _Toc10432][bookmark: _Toc21815]10.中选通知书
比选人对确定的中选人发放中选通知书，未中选人不另发通知。中选通知书为签订合同的依据之一，是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17978][bookmark: _Toc22962][bookmark: _Toc32005][bookmark: _Toc474327003][bookmark: _Toc30793][bookmark: _Toc14336254][bookmark: _Toc513469007][bookmark: _Toc217446065][bookmark: _Toc469403755][bookmark: _Toc8200][bookmark: _Toc16953][bookmark: _Toc308164811][bookmark: _Toc505261869][bookmark: _Toc14301629][bookmark: _Toc474502543][bookmark: _Toc480453677]11.签订合同
中选人应在中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与比选人签订合同，中选人无故不签订合同或放弃中选的，比选人可以与排在中选人之后第一位的中选候选人签订合同，以此类推。
[bookmark: _Toc18127][bookmark: _Toc474327004][bookmark: _Toc505261870][bookmark: _Toc28310][bookmark: _Toc474502544][bookmark: _Toc14336255][bookmark: _Toc9244][bookmark: _Toc469403756][bookmark: _Toc480453678][bookmark: _Toc14301630][bookmark: _Toc16727][bookmark: _Toc820][bookmark: _Toc513469008][bookmark: _Toc23832]12.合同分包（实质性要求）
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bookmark: _Toc474327005][bookmark: _Toc474502545][bookmark: _Toc22181][bookmark: _Toc480453679][bookmark: _Toc26320][bookmark: _Toc513469009][bookmark: _Toc14666][bookmark: _Toc469403757][bookmark: _Toc505261871][bookmark: _Toc14336256][bookmark: _Toc11503][bookmark: _Toc10585][bookmark: _Toc10843][bookmark: _Toc14301631]13.合同转包（实质性要求）
本采购项目严禁中选人将任何采购合同义务进行转包。本项目所称转包，是指中选人将采购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并退出现有采购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受让人（即第三人）成为采购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
中选人转包的，视同拒绝履行采购合同义务，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2586][bookmark: _Toc7747][bookmark: _Toc513469010][bookmark: _Toc412][bookmark: _Toc16676][bookmark: _Toc22161][bookmark: _Toc14336257][bookmark: _Toc505261872][bookmark: _Toc480453680][bookmark: _Toc6848][bookmark: _Toc474327006][bookmark: _Toc14301632][bookmark: _Toc469403758][bookmark: _Toc474502546]14.补充合同
合同履行过程中，比选人需要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或者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中选人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且采购服务的名称、履约方式、验收标准等必须与原采购合同一致，价格不高于原合同。
[bookmark: _Toc16770][bookmark: _Toc24237][bookmark: _Toc5478][bookmark: _Toc7013][bookmark: _Toc21644][bookmark: _Toc3622][bookmark: _Toc21638][bookmark: _Toc12575][bookmark: _Toc19085][bookmark: _Toc31275][bookmark: _Toc17862]

第三章 比选申请人的资格要求证明材料
一、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律师事务所，持有合法有效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关从业资质；如分所或分支机构参加比选的，分所或分支机构须获得总所唯一授权；
证明材料1：提供年检合格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不具备执业许可证的组织机构，提供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证书（证明文件），如法人登记证书等。
证明材料2：提供总所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可以一次授权或总体授权，同一个事务所的多家分支机构不可同时参加比选。
二、人员要求：，能在四川省内提供本地化服务，能够组建相对固定且不少于3人的律师团队，律师应具有司法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时间3年以上，合法有效且年检合格。
证明材料1：提供证明文件。
证明材料2：提供法律顾问团队的具体情况，包含团队负责人及主要成员的基本信息等。
三、信誉要求：信誉良好，比选申请人及其执业律师最近3年内未受到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和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最近3年内提供的法律服务未因重大执业质量等问题受到省国资委的通报；
证明材料：相关网站查询截图。
四、财务要求：财务状况良好，近年财务报表无亏损；
证明材料：提供2023年、2024年、2025年度经审计后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若成立不足3年的，请提供所有经审计后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五、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比选日前三年内存在弄虚作假、恶意串通、营私舞弊等严重不诚信行为；比选日前两年内存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分别接受利益相对方委托，就同一事项提供有利益冲突的法律服务；出具虚假或重大失实的业务报告；曾违反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给委托方造成重大损失；比选申请人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冻结、接管、破产状态。
证明材料：提供承诺函。
[bookmark: _Toc25368][bookmark: _Toc3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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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68][bookmark: _Toc2113][bookmark: _Toc21489][bookmark: _Toc26622][bookmark: _Toc302][bookmark: _Toc27539][bookmark: _Toc6072][bookmark: _Toc9510][bookmark: _Toc22600][bookmark: _Toc11356]第四章 比选申请书格式
说明：
（1）比选申请人在制作比选申请书时可参考本章所附格式。
（2）比选申请书应按规定签署、盖章。
（3）本章所附格式大小只是范例，比选申请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bookmark: _Toc5206][bookmark: _Toc11259][bookmark: _Toc22771][bookmark: _Toc7986][bookmark: _Toc24031]
一、比选申请书封面

四川省铁产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选聘某公司欠款案件专项法律服务机构





[bookmark: _Toc29810]比选申请书


（项目编号：TCSY20260301）


比选申请人：    （全称并加盖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bookmark: _Toc7456]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6887][bookmark: _Toc10022][bookmark: _Toc9662][bookmark: _Toc10661][bookmark: _Toc4068][bookmark: _Toc12107][bookmark: _Toc2677][bookmark: _Toc30337]
二、比选申请函
致：四川省铁产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我方全面研究了 “四川省铁产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选聘某公司欠款案件专项法律服务机构”的比选文件（项目编号：TCSY20260301），决定参加贵单位组织的本项目比选活动。我方授权     （姓名、职务）代表我方                    （比选申请人单位的名称）全权处理本项目比选活动的有关事宜。在此提交的比选申请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包括如下内容：
（一）比选申请书；负责人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果有委托代理人的，应同时附负责人授权书、负责人身份复印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团队构成，团队负责人及成员简介及其相关资格证书的复印件； 
（三）服务方案；
（四）比选报价；
（五）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相关资质复印件；
（六）本文件第三章提到的相关证明文件；
（七）承诺函；
（八）2023年、2024年、2025年度审计报告；
我方已完全明白比选文件的所有条款要求，并重申以下几点：
（一）我方决定参加此次比选项目的法律服务工作并已经实施全部有关服务的比选报价及详细预算。
（二）我方了解并知悉比选文件第五章“项目需求及服务、团队等相关要求”所列明的内容并进行 完全/部分 响应，其中     项我单位无法响应（如有请列明序号）。
（三）本比选申请文件的有效期至比选截止日后   天有效，如中选，有效期将延至合同终止日止。
（四）我方已详细研究了比选文件的所有内容包括修正文件（如有）和所有已提供的参考资料以及有关附件并完全明白。我方放弃在此方面提出含糊意见或误解的一切权力。
（五）我方同意按照贵方可能提出的要求而提供与比选有关的任何其他数据或信息。
（六）我方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比选报价或任何贵方可能收到的比选申请。
（七）我方如果中选，将保证履行比选文件以及比选文件修改书（如有）中全部责任和义务，按质、按量、按期完成任务。
（八）所有与本次比选有关的函件请发往下列地址：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参选机构（律所公章）
法定代表姓名：             
职        务：
授权代表姓名（签名或盖章）
参选机构地址：

                               日 期：










三、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比选申请人根据自身情况在比选申请书中提供（1）或（2）。

[bookmark: _Toc24911]（1）法定代表人证明
（仅在法定代表人参加比选时需出示此证明）
律师事务所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系                                      （比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比选申请人：                     （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_Toc10373]（2）法定代表人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参加比选时需出示此证明）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身份证号：                ）系          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         （身份证号：                 ）为我公司（机构）委托代理人，以本所（机构）的名义参加“四川省铁产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某公司欠款案件公开选聘项目（项目编号：TCSY20260301）”比选活动。委托代理人在比选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及我所均予以承认并全部承担其产生的所有权利和义务。
委托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委托权限：特别授权

法定代表人（签字）：                
  被授权人（签字）：                

后附法定代表人和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比选申请人：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6335][bookmark: _Toc14006][bookmark: _Toc9094][bookmark: _Toc15612][bookmark: _Toc21876]
四、比选申请人的资格要求证明材料承诺函
致：四川省铁产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本单位自愿参加四川省铁产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选聘某公司欠款案件专项法律服务机构的公开比选（项目编号：TCSY20260301），并保证选聘文件中所列举报价文件及相关资料和公司基本情况资料是真实的、有效的、合法的。如经查实下列承诺的内容事项及材料存在虚假，我单位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追究法律责任。本律所承诺如下：
1.同意比选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并按照贵司要求提供与比选有关的数据、情况和资料等。
2.本单位比选日前三年内不存在骗取成交或严重违规、违约问题；比选日前两年内不存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未接受利益相对方委托，就同一事项提供有利益冲突的法律服务；未出具虚假或重大失实的业务报告；未曾违反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给委托方造成重大损失；未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冻结、接管、破产状态。
3.本单位如中选，保证按照比选文件的承诺与贵司签订服务合同。
4.无论本次选聘中选或者落选，贵司发送至本单位邮箱：       中的贵司与某公司所有涉案材料，将秉承诚实信用原则，充分保护贵公司利益，承诺严格对涉案材料进行保密，未经贵司书面同意，不向第三人以任何形式泄露，并采取一切必要、合理的措施进行保密。由于我所原因泄露涉案材料致使贵司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我所愿意赔偿贵司因此所造成的所有损失，贵司有权对我所的违约追究其法律责任。
5.本单位参与本次比选申请，保证不存在以下情形：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比选申请人；与其他比选申请人恶意串通；向选聘人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情况；有其他违规行为。
比选申请人：                 （单位公章）
[bookmark: _Toc12441]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日    期：   年   月   日

五、比选报价表格式
比选报价表

	风险代理费（单位：元）

	


                           


[bookmark: _Toc19269]               比选申请人（单位公章）： 
[bookmark: _Toc2864][bookmark: _Toc26537]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bookmark: _Toc25342][bookmark: _Toc24016][bookmark: _Toc8182][bookmark: _Toc5495][bookmark: _Toc15800]
六、比选申请人基本情况表
	比选申请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件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基本开户银行
	

	基本银行账户
	

	备注
	



     比选申请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　- 9 -　—


七、合法有效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关从业资质


8、 具有注册专职律师数量相关证明材料


9、 近三年未受到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和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近三年提供的法律服务未因重大执业质量等问题受到省国资委的通报（提供司法局律师工作处证明及四川省国资委网站截图）

十、服务方案（包括团队构成及成员基本情况）
叙述项目服务方案，服务方案应包含以下人员情况介绍。
一、团队负责人及主要参与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类似工作
经验年限
	拟任职务
	法律服务
经验业绩

	
	
	
	
	

	
	
	
	
	


[bookmark: _Toc455607508]二、投入本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资历表
	姓名
	
	职务
	
	职称
	

	年龄
	
	拟任职
	
	参加工作时间
	

	学历（毕业学校、时间、专业）
	

	开始年份
	参加过的主要案件及法律顾问服务单位
	担任该项目的工作内容

	
	
	

	
	
	


[bookmark: _Toc455607509]注：在本表后应附其相关证件等。
三、投入本项目的主要团队人员资历表
	姓名
	
	职务
	
	职称
	

	年龄
	
	拟任职
	
	参加工作时间
	

	学历（毕业学校、时间、专业）
	

	开始年份
	参加过的主要案件及法律顾问服务单位
	担任该项目的工作内容

	
	
	

	
	
	

	
	
	


注：在本表后应附其相关证件等。

           比选申请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十一、比选申请人获全国级荣誉、省市级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荣誉，其他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荣誉。
十二、最近三年内，比选申请人为国有企业/政府部门提供诉讼或非诉法律服务的证明材料及经验简介。


十三、服务团队为国企提供企业/政府部门提供诉讼或非诉法律服务标的金额1000万（含1000万）以上的证明材料及经验简介。




















十四、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bookmark: _Toc23378][bookmark: _Toc5469][bookmark: _Toc19007][bookmark: _Toc29701][bookmark: _Toc8050][bookmark: _Toc7311][bookmark: _Toc5371][bookmark: _Toc29181]

十五、比选申请人认为需附的其他资料（如有）


[bookmark: _Toc31984][bookmark: _Toc939]第五章 项目需求及服务、团队等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4032][bookmark: _Toc27403][bookmark: _Toc2263]一、项目需求
比选人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保障公司资金安全，为公司正常运营和发展保驾护航，引入法律支撑服务合作单位。
[bookmark: _Toc15152][bookmark: _Toc10913][bookmark: _Toc2266]二、服务要求
[bookmark: _Toc18086][bookmark: _Toc12665][bookmark: _Toc23471]比选人委托的范围内开展法律诉讼及后续款项回收工作相关事宜。主要内容为：通过诉讼一审、二审（若有）、再审（若有）、执行（若有）回收欠款本金及违约金、逾期付款利息等服务内容，必要时需参加比选人及比选人集团要求的关于案件的会议。案件所产生的律师差旅费由比选人申请人自行承担。
三、团队要求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2.忠于职守，依法维护比选人的合法权益。
3.尽职尽责，提供全方位的优质高效法律服务。
4.对提出的法律意见、起草的法律文书以及办理的其他法律事务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
四、服务标准及要求
[bookmark: _Hlk129770241]1、指派的律师服务团队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及时向比选人、相关部门和单位调取案件所必需的证据；
2、指派的律师团队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需制定相应的诉讼策略和诉讼方案，如：诉讼代理方案中案件概况、代理思路、案件重点、难点、风险点、应诉策略、进度安排、组织措施等；
3、指派的律师团队在代为诉讼的同时应比选人的要求需协助比选人妥善处理与诉讼相关纠纷；
4、指派的律师团队应当以其依据法律作出的专业判断，向比选人进行法律风险提示，尽最大努力维护比选人的合法利益；
5、代理期间，将拟定的包括但不限于代理方案、证据目录、质证意见、代理意见等交比选人审阅。
6、中选人应当根据审判机关的要求，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参加审理活动并应及时向比选人通报案件进展情况。
7、指派的律师团队对委托办理的案件应当独立建档，并保存完整的工作记录，对涉及比选人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当妥善保管；
8、指派的律师团队应当保守其在接受比选人委托代理案件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比选人明确表示不能对外公开的信息。
[bookmark: _Toc30152][bookmark: _Toc31114][bookmark: _Toc492]五、其他要求
法律顾问律师有如下行为的，比选人可依法解除法律服务协议，并要求赔偿损失：
1.在法律服务协议有效期内担任同业竞争关系企业的法律顾问，或者受理有同业竞争关系企业的法律事务；
2.在诉讼或者仲裁活动中担任对方当事人（含外聘法律顾问受聘的其他企业或者个人）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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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评审方法
一、评审委员会
1.评审工作由比选人相关成员组建的评审委员会负责。
2.与本次比选申请人存在经济利益或亲属关系的成员应当自行回避。
二、评审程序
根据各比选申请人递交的比选申请书按照以下程序进行评审工作：
对比选申请文件进行初审（包括资格性审查和实质性审查，剔除无效比选申请书）；按照比选人制定的《评审标准》对通过初审的申请文件逐项打分；按照得分高低排序，评审委员会将推荐1-3名作为中选候选人。
[bookmark: _Toc6128][bookmark: _Toc9298][bookmark: _Toc4845]三、评审标准
[bookmark: _Ref77046541]资格评审表
	评审项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形式评审标准
	比选申请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签字、盖章
	符合第二章前附表第3项要求

	
	副本份数
	符合第二章前附表第3项要求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组有效报价

	
	结论
	“通过”或“不通过”

	资格评审标准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符合第三章规定

	
	信誉要求
	符合第三章规定

	
	人员要求
	符合第三章规定

	
	财务要求
	符合第三章规定

	
	其他要求
	符合第三章规定

	
	结论
	“通过”或“不通过”

	响应性评审标准
	最高限价
	符合第二章前附表要求

	
	比选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第二节总则 第7项规定

	
	结论
	“通过”或“不通过”




[bookmark: _Toc8490][bookmark: _Toc19015]详细评审评分表
项目名称：四川省铁产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某公司欠款案专项律所公开选聘项目项目编号：TCSY20260301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事务所同类业绩
	15
	最近三年内，比选申请人为国有企业/政府部门提供诉讼或执行法律服务，每服务一家得3分；累计得分不超过15分（服务团队中已提交的业绩不计入该项得分）。
	
	
	
	
	

	本次报价
	15
	比选报价得分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1、总价得分：满分为10分。报价为基本代理费和风险代理费（风险代理费以涉案金额为计算基数）之和。以所有有效比选申请人的算术平均比选报价作为基准价。得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10×[1-︱（最终报价-基准价）︱/基准价]，注：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2、风险代理占比得分：满分5分。报价得分=5×风险代理费/（基本代理费+风险代理费），注：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总费用（基础代理费+风险代理费）不超过28万（此为限价，含本数），超过的本次报价为无效报价。
	
	
	
	
	

	服务方案认可度
	40
	针对比选申请人提交的整体法律服务方案是否完整、科学等进行综合打分。
1.法律分析充分合理，服务方案全面、完整、详尽，并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服务措施完善、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可有效推动案件执行回款，得31-40分；
2.法律分析充分合理，服务方案完整、详尽，服务措施完善、有操作性，得21-30分；
3.有一定法律分析，服务方案较完整，服务措施较完善，有一定操作性，得11-20分；
4.法律分析不充分，服务方案不够详尽，服务措施不够完善，操作性较差，得1-10分；
5.没有方案不得分。
	
	
	
	
	

	服务团队资历
	10
	服务团队资历得分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1.服务团队律师执业年限和教育背景：三名及以上律师执业满5年或博士以上学历得8分，二名及以上律师执业满5年或博士以上学历得5分，一名律师执业满5年或博士以上学历得3分，不满足不得分。
2.服务团队固定且不少于5人的律师顾问团队的（不含实习律师、律师助理）得2分，3至4人（不含实习律师、律师助理）得1分。未达条件为无效报价。
	
	
	
	
	

	服务团队服务业绩
	20
	服务团队有为国企提供企业/政府部门提供诉讼或执行法律服务标的金额1000万（含1000万）以上的，每增加一例得4分，最高不超过20分。
	
	
	
	
	

	总分
	100
	得分合计
	
	
	
	
	



评委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Toc23662][bookmark: _Toc19065][bookmark: _Toc3249][bookmark: _Toc28949][bookmark: _Toc18600][bookmark: _Toc12996][bookmark: _Toc13785][bookmark: _Toc332][bookmark: _Toc10904][bookmark: _Toc5396]第七章 主要合同条款（草案）

合同编号：

[bookmark: _Toc23657][bookmark: _Toc5104][bookmark: _Toc29145]委托人（以下简称甲方）：xx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
联系电话：

受托人（以下简称乙方）：xx律师事务所
法定地址：
联系电话：

鉴于：
1. 甲方是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合法注册、有效运营的公司；
2. 乙方是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合法注册登记成立的提供律师法律服务的大型的特殊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3. 甲方因与  xxx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聘请一家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
双方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就合同有关条款达成一致，共同遵照执行。
第1条 委托代理事项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并应甲方要求，乙方安排本所     律师担任本合同项下甲方与xxx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甲方的委托代理人。
代理事项为： 一审； 二审（如有）； 申诉（如有）； 再审（如有）； 执行（如有）； 
第2条 委托代理权限
甲方授予乙方律师的代理权限为    代理（具体权限详见《授权委托书》）。在代理期间内如需变更代理权限，双方需另行协商。
第3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
1.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办律师及时通报服务或案情进展情况，对乙方提供的法律服务有权提出意见或建议。
2. 甲方有权拒绝乙方及承办律师提出的本委托合同约定之外的报酬、报销、补贴、津贴或者馈赠要求。
3. 甲方应当真实、详尽和及时地向乙方叙述案情，提供与委托代理事项有关的证据、文件及其他事实材料；并积极、主动地配合乙方律师的工作，甲方对乙方律师提出的要求应当明确合理。
4. 甲方应当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
5. 甲方指定    为本案联系人（联系电话：    ），负责转达甲方的指示和要求，提供文件和资料等，甲方更换联系人（或更换联系电话）应当及时通知乙方。
6. 甲方有责任对委托代理事项做出独立的判断、决策，甲方根据乙方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建议、方案所做出的决定而导致的损失，非因乙方律师错误运用法律等失职行为造成的，由甲方自行承担责任。
第4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 乙方指派人员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认真负责地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并按甲方要求及时通报案件进展情况，遇到重大决定，必须经过甲方的书面确认。
2. 乙方律师应当以其依据法律做出的判断，向甲方进行法律风险提示，尽最大努力维护甲方利益。
3. 乙方律师对其获知的甲方的商业机密或者甲方的个人隐私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或甲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4. 乙方如发现甲方有捏造事实、隐瞒事实真相或提供虚假证据等行为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终止委托关系，已收取的律师服务费不予退还。
5. 乙方律师不得违反《律师执业规范》，在涉及甲方的对抗性案件中，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同时担任与甲方具有法律上利益冲突的另一方的委托代理人。
6. 如乙方在代理过程中因重大过失或者故意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按照《合伙企业法》第57条、《律师法》第15条、《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53条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5条 文件传递
1.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甲方向乙方律师提交证据材料时，只能提交证据复印件或复制件，证据原件或底稿由甲方自行妥善保管，否则因证据原件遗失而造成的损失不由乙方承担。若乙方承办律师因案情需要必须借用证据原件或底稿，应当由乙方代理律师书面出具借条，并在借条上注明归还时间。
2. 双方文件往来应当严格执行签收制度，因文件缺失导致的不利后果将根据签收记录确定双方责任。
第6条 代理费及其他费用
双方经充分协商，一致同意按如下方式计付代理费：
1. 代理费：
     
风险费用：
以上为含税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强制执行、执行异议（若有）、执行复议（若有）、执行异议之诉（若有）等执行阶段或者诉讼阶段的全部代理费用，差旅费（如有），不包含案件办理过程中涉及的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公告费等第三方收取的相关费用；风险代理费以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按照甲方收到案件利息、违约金（不含本金）部分等比例支付，甲方收到的案件回均认定为“先本后息”。
1.1. 其他费用：
乙方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有关单位收取的鉴定费、公证费、评估费、翻译费、查档费或仲裁、诉讼、聘请专家论证等相关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
乙方收款账户：
户    名：
开户银行：
账    号：
乙方应按如下开票信息向甲方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名        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 址、电 话：
开户行及账号：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 本合同履行中，因乙方律师过错而解除本合同终止委托关系的，乙方应当退还预收的全部律师服务费。由此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应当给予甲方赔偿。
2. 如乙方未经甲方同意终止履行合同，所收费用应在甲方要求退费后三日内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未经乙方同意终止合同，所缴费用乙方不予退还，且有权收取甲方尚欠的律师服务费；如本合同约定收费方式为风险代理，则视为乙方已完成委托事项，乙方有权向甲方收取本合同所约定的全部律师服务费。
3. 甲方应当如实陈述案情，并保证其提供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否则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甲方承担。乙方有权终止代理，所收费用不予退还，甲方应缴费用在乙方终止代理关系后三日内仍应缴清；
4. 除非本合同约定或乙方另有书面同意，否则如因甲方未能按时足额付清上述费用，导致乙方律师不能或未能及时承办本合同委托事项所产生的不良后果由甲方承担责任。
5. 双方协商解除本合同或者为避免客户利益冲突等而根据行业管理规定需解除本合同的，乙方应按已办理该项法律事务的工作时间、复杂程度、律师人数等实际情况，酌情退费。
    第八条 【间接利冲豁免条款】
甲方知晓并充分理解xx律师事务所为已在多地设立分所的跨区域法律服务机构。为避免本合同项下委托事项给乙方及其它各地分所律师造成工作不便，甲方在此确认，除乙方外，xx律师事务所其它各地分所的律师可以代理涉及甲方的，由对方当事人委托、与本合同委托事项无关、独立于本合同委托事项之外的诉讼、仲裁或非诉讼业务，并无需取得甲方另行同意或豁免；但依法律规定或律师行业规范与甲方有直接利益冲突情形的除外。本合同其他条款内容与本条款不一致的，以本条款为准。
第九条 【风险告知条款】
法律为社会科学，具有不确定性，乙方无法穷尽所有风险。律师也无法对案件结果提前作出确定的预判。案件进程和案件结果可能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聘请律师前甲方已确认具有承受此等法律风险之负担能力及合理预见。为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甲方确认在委托乙方办理案件前，乙方已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向甲方告知可能存在判决结果不确定的风险、诉讼/仲裁时间长短不确定性的风险、执行不能的风险、不如实陈述事实和提供证据可能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或败诉的风险。
    第十条 甲方承诺在乙方律师代理案件的任何一个阶段或乙方律师代理职责终止时，认真填制《律师服务质量征求意见表》并寄交乙方或递交给承办律师。
    第十一条 本合同履行中如发生纠纷，双方应尽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都可以向成都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二条 乙方的代理职责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乙方代理的法律事务完成之日止。
    第十三条 本合同履行中，如一方要求解除合同，需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书面协议。
    第十四条 本合同壹式肆份，甲方贰份，乙方贰份，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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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甲方：   （单位公章）   			            乙方：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地    址：                                      地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签约日期：XX年XX月XX日 		                签约日期：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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